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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 

 

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1. 大会在其 2003年 12月 22日第 58/136号决议中，请会员国向秘书长提供资
料，说明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犯罪之间的联系的性质，以增进提供技术援助

的协同作用。秘书处在 2003年 9月 30日的一份普通照会和 2003年 12月 29日
的一份后续说明中，请求提交关于这些联系的性质的资料。秘书长在其题为

“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的报告中，特别概述

了 38 个国家和领土作出的答复（E/CN.15/2004/8，第 22-51 段）。2004 年 3 月
9 日之后，又收到了下列 13 个国家的答复：巴林、丹麦、埃及、马绍尔群岛、
墨西哥、纳米比亚、拉脱维亚、巴拿马、塞内加尔、斯洛伐克、阿曼、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2. 大多数作出答复的国家向秘书处提供了其本国处置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的
有关条款的案文，以及说明所设处罚的条款案文。一些国家报告说，它们正在

颁布专门的打击恐怖主义法，其他国家则已经颁布了此类法律，或修正了其刑

法。大多数国家扩展了将定为刑事犯罪的恐怖主义行为清单。各国政府已经努

力将恐怖分子团伙的大多数有组织活动定为刑事犯罪，例如招募成员、筹资、

隐瞒资金来源、各种形式的煽动暴力的行动以及计划和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大

多数国家在其法律中将恐怖主义行为定为严重犯罪，并将恐怖主义组织的准备

活动也定为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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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墨西哥报告了其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其中确立了在没有专门的反恐怖主义
法的情况下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 

4. 关于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犯罪之间的联系，一些答复者，包括巴林、拉
脱维亚、马绍尔群岛、阿曼、斯洛伐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出，在它们国

家，不存在此类联系。它们在本国没有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恐怖主义团伙卷入

了有组织犯罪活动，或有组织犯罪集团参与了恐怖主义行动。然而，这在某种

程度上或许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其本国没有观察到任何恐怖主义活动。 

5. 一些国家报告了在恐怖主义团伙与其他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存在联系，但
此类联系大多属权宜之计。一些答复表示恐怖主义团伙由于缺乏其他支持手

段，参与了各种形式的营利性犯罪，以维持自身存在，资助其重大活动。此

外，由于没有通常的渠道获得为开展恐怖主义活动所需的一些手段，恐怖主义

团伙开始参与各种犯罪，以获取此类手段，包括非法武器和虚假证件。 

6. 巴拿马报告说，尽管在其本国没有恐怖主义活动，但在恐怖主义、贩运毒
品和军火、洗钱和伪造旅行文件之间存在联系。目前的联系表现在行动和后勤

方面。此外，纳米比亚报告此类联系也表现在金融方面。 

7. 埃及指出，恐怖主义团伙与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合作存在于行动、后
勤、金融、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打击恐怖主义所要求采取的措施，其性质与

打击其他新形式犯罪、例如有组织犯罪所需措施的性质相同。 

8. 美国报告说，在其本国，恐怖主义犯罪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联系。
在美国，恐怖主义团伙与从事贩毒的团伙有金钱、策略、地理和政治上的联

系，形成了互利互益的关系。例如，美国麻醉品管制局查明有 14 个认定为外国
恐怖主义团伙的团体与毒品贸易有联系。2002 年，有外国恐怖主义组织的若干
高层人员在美国因贩运毒品受到起诉。这些案件表明，美国第一次以贩运毒品

的罪名起诉外国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此外，还清楚表明这些外国恐怖主义组

织的某些成员从国际贩运毒品活动中获取非法收益。在其他一些案件中，已确

定在恐怖主义与下列形式犯罪之间存在联系：医疗保险诈骗、伪造签证、邮政

和电信欺诈以及贩运烟草。一些参与以毒品换武器计划的个人使用从毒品销售

中获取的收益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购买肩负式防空导弹、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

以及各种步枪、冲锋枪和手枪。 

9. 关于使用通过非法活动获取的资金问题，例如贩运非法药物以实施恐怖主
义行动，美国报告说，有证据表明，在恐怖主义、洗钱、欺诈和其他形式的经

济犯罪之间存在联系。 

10. 丹麦报告说，观察到国际恐怖主义与伪造旅行和其他官方文件案件之间存
在联系。一项调查表明，有犯罪团伙参与大规模制造、伪造护照，随后出售给

各种买家，包括据怀疑从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丹麦还报告有明显的证据

表明，非法资金被用来资助恐怖主义行动。这方面多数诉讼涉及到非法药物市

场的收益。丹麦报告说，有迹象表明，2001 年发生的一起银行暴力抢劫案的所
得部分是为了资助一个外国恐怖主义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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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此外，作为波罗的海地区有组织犯罪问题特别小组的主席，丹麦向秘书处
提交了一份关于有组织犯罪与波罗的海地区恐怖主义之间关系问题的报告。报

告强调，在恐怖主义与其他有组织犯罪尤其是非法移民、腐败、洗钱和向恐怖

主义提供非法资金的其他类型的金融犯罪之间存在联系。报告的结论说，在调

查有组织犯罪时，应确保对任何可能的联系都给予关注，以提请反恐怖主义专

门机构加以注意。 

12. 关于国际合作，大多数国家报告了它们在引渡和司法协助方面现有的双边
协议，以及现有的区域协议和举措，例如 1998 年的《阿拉伯打击恐怖主义公
约》，1999 年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1977 年的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以及即将产生的在波斯湾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安

全条约。 

13. 在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通过追查、冻结和没收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以防
止为恐怖主义筹资的国家举措方面，一些国家报告了它们针对安全理事会 1999
年 10 月 15 日第 1267(1999)、2000 年 12 月 19 日第 1333(2000)和 2003 年 1 月
17日第 1455(2003)号决议采取的行动。 

14. 在执法合作方面，一些国家指出了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
欧洲警察局在警方合作方面的作用，包括在情报分享和国际逮捕令领域。埃及

指出，联合国有关组织需要搜集关于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犯罪之间联系的信

息，在这一方面与国际刑警组织建立更密切合作。尤其是，埃及建议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应请秘书长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机构协助

下，继续审查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犯罪之间的关系，显示这一关系的后果，并

提议应采取何种切实措施，最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这一方

面，埃及政府鼓励召开一次关于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犯罪之间联系问题的国际

会议，汇集执法人员、检察官和法官与会。 

15. 关于最佳做法和所获取的经验教训，阿曼报告说，阿曼政府正在采取创新
性的举措，包括立法措施，预防出现恐怖主义问题，同时考虑到其他国家在打

击恐怖主义方面的经验。阿曼设立了全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监督有关区域和

国际文书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马绍尔群岛也报告说，它也

设立了由总检察长主持的专门委员会，处理恐怖主义问题。一些国家报告说，

设立了专门的执法小组，负责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 

 
 

 

 


